北京市知识产权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（修订部分）
	裁量基准编码
	违法行为名称
	法律依据
	违法情节
	处罚裁量基准
	
备注

	
	
	违法行为依据
	处罚依据
	
	
	

	C4402600
	专利侵权纠纷的行政处理决定或者法院判决生效后，同一侵权人再次侵犯同一专利权
	《北京市专利保护和促进条例》第四十七条
	《北京市专利保护和促进条例》第四十七条
	属首次重复侵权，能够及时改正，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，且没有违法所得的。
	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。
	变更

	
	
	
	
	属首次重复侵权，能够及时改正，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，且违法所得数额较少的。
	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5万元（不含）以上8万元以下罚款。
	

	
	
	
	
	拒不改正逾期不足30日的。
	处8万元（不含）以上11万元以下罚款，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。
	

	
	
	
	
	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或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。
	处11万元（不含）以上14万元以下罚款，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。
	

	
	
	
	
	属第二次发生重复侵权的。
	处14万元（不含）以上17万元以下罚款，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。
	

	
	
	
	
	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：（1）多次发生重复侵权的；（2）拒不改正逾期30日以上的；（3）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；（4）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。
	处17万元（不含）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，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。
	

	C4402900
	不履行展会知识产权保护职责
	《北京市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》第十八条第（二）项、第（三）项
	《北京市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
	主办方不履行职责行为是初次发生，且没有对展会秩序造成影响的。
	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。
	变更

	
	
	
	
	主办方不履行职责行为发生后，拒不改正，并且在展会期间没有发生群体性侵权、反复性侵权或行政违法案件的。
	处1万元（不含）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。
	

	
	
	
	
	主办方不履行职责行为，拒不改正，并且在展会期间发生群体性侵权、反复性侵权或行政违法案件的。
	处2万元（不含）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。
	

	
	
	《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条例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、第（二）项、第（三）项
	《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条例》第五十五条
	未依法履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、第（二）项，但及时改正的。
	处以警告。
	新增

	
	
	
	
	未依法履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，但及时改正的。
	处以通报批评。
	

	
	
	
	
	未依法履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（一）至（三）项其中1项的，拒不改正，并且在展会期间发生群体性侵权、反复性侵权或行政违法案件的。
	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。
	

	
	
	
	
	未依法履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（一）至（三）项其中2项的，拒不改正，并且在展会期间发生群体性侵权、反复性侵权或行政违法案件的。
	处5万元（不含）以上7万元以下罚款。
	

	
	
	
	
	未依法履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（一）至（三）项的，拒不改正，并且在展会期间发生群体性侵权、反复性侵权或行政违法案件的。
	处7万元（不含）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。
	


